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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室受众的“两次双重媒介”身份 

  
   摘要：电视为节目制作需要，邀请受众走进演播室配合和参与节目制作，实现媒介与受众的互动与互构。演播

室受众既是受众与主持人之间的媒介，也是主持人与受众之间的媒介，既是外在之我与内在之我的媒介，也是内

在之我与外在之我的媒介。要谨防侵犯演播室受众中弱势群体的权益。 

     关键词：演播室受众；两次双重媒介身份；人格面具；阴影原型；弱势群体 
 

    当电视谈话节目只有主持人和嘉宾时，除了摄像人员在场外，真正的受众是不在场的。缺席的受众对电视谈话

节目产生的影响是无形的。由主持人和嘉宾组成的“谈话场”，在受众不在场的时候，很容易就演变成一个封闭

场域，成为双方自我表演的舞台。 
    因为电视是一种大众传媒，受众是电视的生命之所系。没有受众，也就没有电视。但受众是走进演播室还是坐

在电视机面前，对电视谈话节目的影响完全两样。走进演播室的受众，他们进入的是一种全息场，用自己的所有

感官去感受身边发生的事情和氛围。而坐在电视机前的受众与电视组成的是一个半息场，它主要依靠自身的视听

感官来获得信息。 
    直播间的主持人和嘉宾其实极难知道电视机前的受众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至他们在控制自己谈话的方向、

进程、速度、风格等时，不能从周围的环境中及时获得信息，影响了他们对谈话的处理。这种谈话节目的效果当

然不具有可控性。这种谈话节目的传播，是一种明显的传受分离、传受对立的方式，它摆脱不了灌输的嫌疑。受

众在电视机面前，在进程中的任一阶段，只要他们觉得不满意，而又无法表达或改变谈话节目的方向、进程、速

度、风格等时，他们就可能移情别恋，用遥控板投票的方式抛弃该节目而选择另外的节目。这是一种两败俱伤的

传播模式。 
    所以，将受众请进演播室，是谈话节目为改变这种两败俱伤的传播方式从而走向合作方式的常用手段。从进入

演播室的受众的那一刻起，这些受众的身份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通常把那些进入演播室配合或参与节目制

作的受众称作演播室受众。广义的演播室受众包括凡是走进演播室配合或参与节目制作的所有人，包括节目的参

与者和配合者。狭义的指除嘉宾以外的其他受众，下文中的演播室受众是狭义的。一方面，他们只是受众代表或

曰舆论领袖，在谈话场表达着典型受众的意见或受众的典型意见，是节目的接受者，承担着现时反馈的功能。另

方面，他们是谈话节目的生产者，他们以有限的参与，改变了节目内容的构成。它使得媒介改变了自身在受众面

前的强势地位，而使得媒介更加平民化，从而使受众减少心理阻碍，增加了对电视的亲近感。 
    由此，演播室受众的作用就发生了改变，在进入媒介的时候，一个神奇的事实随即发生，演播室受众也成为了

媒介，而且这种媒介身份还是两次双重的。第一次，演播室受众是主持人与受众之间的双重媒介，这是从宏观上

来说的。一方面，演播室受众是受众与电视之间的媒介，它要将受众的观点、看法、意见等从现实生活中带到演

播室，提供给主持人和嘉宾，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谈话节目的内容和进程。另方面，他们是电视与受众之间的媒

介，主持人和嘉宾将根据他们的反应，迅速改变谈话内容和方式，以使之更好地适应受众。他们在现场的感受，

将通过被观看的方式，传递给电视机前的受众。走出演播室，他们还可以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将谈话节目中的

陈设、人物、事件、细节、感受等以个性化的方式传递给其他受众。 
    第二次，演播室受众扮演着外在之我与内在之我之间的双重媒介身份。这是从微观上说的。一方面，演播室受

众是外在之我与内在之我的媒介，这种媒介身份使得演播室内流动的信息成为受众的“内向传播”，即经由外在

之我向内在之我传播；另方面，演播室受众是内在之我与外在之我的媒介，这种媒介身份使得受众内在之我的反

应通过外在之我表现出来。这样说的现实根据在于，走进演播室的不同受众对于同样的事物反映态度是不一样

的。在对节目低度参与即不很投入的时候，外在之我表现得非常明显，这时演播室受众的行动表现得颇受理性控

制，情感的表达非常合于社会要求。其社会意识是比较明显的。但当他们深度参与即很投入时，其内在之我则表

现得非常明显，这时演播室受众的行动就会表现得深受感性引导，情感的表达趋于自我与放纵。观众总在外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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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内在之我之间转换，这种转换在神态动作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状态。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外在之我对应于人格面具，内在之我对应于阴影原形。演播室受众随场景的变化，其

人格面具与阴影原型交替呈现。荣格认为，人格面具是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分界点，“人格最外层的人格面具

掩盖了真我，使人格成为一种假象，按着别人的期望行事，故同他的真正人格并不一致。人可靠面具协调人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决定一个人以什么形象在社会上露面……人格面具是原型的一种象征。”演播室受众是戴着人格

面具的受众，表现着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人格面具通过他们的态势、衣着、装饰等体现出来。理

性状态下，也就是还没有进入虚拟环境中的演播室受众，以人格面具的方式向外部世界表示“我是谁”，用人格

面具去表现理想化的自己。 
人格面具的作用在于它维护了人的虚伪与怯懦，这种反应来自于自身对未知事物或人的恐惧，它启动了人的

心理防卫机制，使人不自觉地步入了与真实人性不同的心境。人格面具又是一种严格的检查机制，使人的行为在

检查的过程之后得到完成。但是我们并不必因此感到自责。  

  阴影原型代表着人心中的被压抑而没有显示出的部分，包括人的动物性。阴影原型是不驯服的。危险的、不

受一般道德束缚的，他有极强大的力量，表现为激情和创造力。当受众进入演播室，进入虚拟场景，达至“忘

我”状态时，阴影原型就会呈现，主要表现为演播室受众的失态、失语、失德、失范。这本是戴着人格面具的受

众想极力避免的，但受着意识形态这只“无形之手”控制着的演播室的主导者也即主持人，却极力想通过精彩的

场景，使受众显示出其原型来，并以此满足演播室外那些电视机前受众的窥视心理和释放欲望。 
    演播室受众的出现，是作为媒介的电视与作为受众的观众之间权力博奕的结果。媒介正在克服话语霸权者的形

象定势，力求在受众心中形成与受众打成一片的印象，塑造媒介民主的形象。媒介正在有限地让渡自身权力，把

话语权部分移交受众，使受众可以参与到节目制作中，并在媒介允许的框架内表达自己个人或群体的意见，以实

现受众表达权。但演播室受众并不能自由表达自身的意思，经过电视的前期筛选后进入演播室的受众，恰如经过

把关人的“沙漏”过滤的原料一样，能够成为成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不会使电视节目发生质的改变。 
电视节目本身既要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柔性、隐形控制，更要受到频道和栏目格式化的流程的刚性、显形控

制，因为媒介本身是一种工业，所以它具有模式化、复制化的特征，但它又是一种文化工业，又具有个性化、独

创性的特点。这样，演播室受众在宏大的媒介社会的框架体系之内，再次成为原子人，具体而微，一方面在规则

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自由度，另方面却深受主导思想的束缚。所以，从表面看，演播室受众能比较自由地发挥自己

的观点，比较充分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从深层思考，电视作为一种舆论导向工具，担负着舆论导向任务，要做好

党和人民的喉舌。江泽民同志曾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电视因其图文并茂，明白易懂，影响广泛，故而更要注重舆论导向的正确性。政治家办台一向是我国电视必须坚

持的一项原则。因而，主持人对演播室受众的言行是不会放任自流的，演播室受众要受到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架构

和制度安排的无形约束，他们拥有的自由和民主是有限的，其限度是不触犯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 
     以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受众参与的节目为例，根据中国电视报的报道，这些节目通常有四个工作小组，即策划

组、联系组、培训组、节目组，分别负责节目的策划、嘉宾和演播室受众的联络、选拔，以及对即将进入演播室

的受众进行培训，最后才让这些通过严格的程序筛选出来并进行过加工的受众走进演播室。对于演播室受众思想

上或行动上可能会出现的超越许可范围的意外，媒介竭力做到防患于未然。即使个别演播室受众依然在参与节目

时依然有脱轨现象，电视媒介也仍然保有最后的防范措施，那就是通过后期制作中的增减材料或调整结构来得以

克服。 
《国家广电总局关于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必须延时播出的通知》(2004年3月16日)中对防范演播室受

众配合或参与的节目可能出现问题进行了严格的防范。《通知》中明确规定：“二、群众参与的各类广播电视直

播节目（包括新闻、体育、文艺等），一律延时播出。没有延时设备的电台、电视台，不得播出群众参与的广播

电视直播节目。所有群众参与的电视直播节目一律延时20秒以上播出。群众参与的广播直播节目，如果与当地电

视台直播同一活动，需与电视台同步延时20秒以上；如果单独直播，需延时6秒以上。三、开办群众参与的广播电

视直播节目的电台、电视台，要充分考虑现场和技术等方面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事先做好预案，确保紧急情况

下能够及时处理。四、开办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的电台、电视台，必须对有关人员进行宣传纪律教育和

岗前业务培训，增强有关人员特别是主持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把关意识，并确保其能够熟练使

用延时设备，并根据事先制定的预案作出果断处理。” 
     虽然演播室受众对那些演播室谈话内节目、演播室表演节目等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演播室受众依然只是电

视的重要道具。一旦电视意识到演播室受众对电视谈话、娱乐、竞赛等节目不是可有可无的装点的时候，演播室

受众的筛选、培养、表现、反馈等便进入严格的管控之中，特别在可控性相对较差的现场直播节目中，演播室受

众更是需要经过精心挑选、认真培训，这样他们在镜头前的表现才能达致节目策划者最初的意图和理想的效果。



电视以给予他们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有时还附带赠送一些赞助商提供的广告品作为报偿，换得他们对节

目的配合。在一些煽情节目中，把他们的情感释放的瞬间的表情神态作为一种即时效果，向电视机前的受众炫

诱，蛊惑受众与节目同悲喜共命运，有可能达至特定节目的强大传播效果。 
    电视镜头不时地贴近演播室受众捕捉他们最细微的感情，把这作为演播室节目的精彩看点以特写的方式传递出

来，尽可能大量地占据电视机前受众的视觉空间，使这种细微之情得到远远超出其强度的大肆扩张。电视台通过

销售这种过度释放的情感以换得电视机前受众的忠诚。 
    但演播室受众对电视出售他们廉价的情感也不是茫然无知或无动于衷。这种因敏感而产生的意识将导致抗拒，

以是一些见多识广的受众在进入演播室后能坚守中庸之道，喜怒哀乐爱惧怨都表现得恰到好处，或者隐忍着不表

现出来。电视把关人对此种人群的存在是极其敏感的，他们会在受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演播室受众侯选人进行调

整。 
    所以，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来说，最好的演播室受众是那些缺乏媒介知识，甚至极少接触媒介的人，当然，这些

人相比而言也比较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会谈及隐私权、肖像权等可能索赔的话题，能减少节目播出后的麻烦。

比如说中央电视台2006年《同一首歌 新年畅想》中，在主题曲“同一首歌”响起来之前的一个节目，是《同一首

歌》向11个山区贫困儿童捐赠衣服。11个贫困儿童分别穿上各人那套他人捐赠的红衣服后，女主持人脸上带着制

度性的笑容，依次询问这些儿童“你长大了干什么”的问题后，孩子们都做出了与小学课本如出一辙的回答“我

要当科学家”、“我要当警察”、“我要当医生”等等。然而很遗憾的是，在一个较大的男孩说“我想读大学”

时，主持人丝毫没有感受到这句话的沉重意义，依然兴高彩烈地主持节目。极带暴力色彩的近景镜头逼近孩子们

的脸庞，显示出了孩子们的无助与无奈。（为一套衣服在全国人民面前接受捐赠，如果多年之后他们有所成就的

话，一定会为此感到羞愧的：牺牲自尊来换得别人的微薄捐赠，与乞丐无异。）受捐赠的孩子们身上穿上的衣服

马上就成为道具，歌星成方圆穿着豪华盛装走进他们中间，与他们一起唱起了《同一首歌》。晚会的结尾基本上

没有掌声。不知道观众是不是从中读出了别样的味道。 
    弱势群体正在成为演播室受众的主体。谁是弱势群体？最简单最通俗的回答，就是穷人。从社会学角度，弱势

群体可定义为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生存能力差，没有或者很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他们的利益有意无意被主

流社会漠视，或多或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没有能力或者说很少能力来反抗不公正待遇的人群。以贫困山区

儿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走进演播室，这一方面显示了社会对他们的关注，给他们以融入公共空间的机会，使他们

获得认同感。但另方面，这也是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良苦用心，这样既可以增加信息张力，扩大信息的传播

势能，又可以有效规避法律风险。 
    在此意义上，“电视是强势媒体”这个命题是值得追问的。电视对谁而言是强势媒体？传播者？接受者？亦或

是控制者？毫无疑问，只有在控制者手里，电视才是强势媒体。不过，提请注意的是，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代表意

识形态的党和政府是任何电视节目的控制者。那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并不总是能实现。代表经济权力的商人有时

也能成为个别电视节目的控制者。《同一首歌》走的本是商业化之途，离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远，而靠商业利益

越来越近，也是在所难免的。作为一名研究学者，我对《同一首歌》侵犯儿童权益的事实，从理论上是持坚决反

对态度的。从实践角度出发，主要是批评《同一首歌》太廉价地购买了孩子们的自尊，赚眼球之图胜于献爱心之

举。 
   但中产阶层以至资产阶层也在车水马龙似的走进演播室。如果说穷人走进演播室更多的是被利用的色彩，那么

中产阶层与电视则基本上可以扯平，不输不赢。电视利用了中产阶层的参与完成了节目的录制，中产阶层则利用

演播室得到了娱乐和展示。而以企业家为主的资产阶层走进直播间，似乎更带有双赢的色彩。企业家借演播室宣

传了个人或企业形象，电视则借企业家的参与诱惑受众眼球。比较之下，利弊分明，所以，电视不到万不得已的

时候，是不会邀请穷人进入直播间的，那样会使电视节目赢道义输。请中产阶层进入直播间，电视倒是请谁都无

所谓，当然，有企业赞助的中产阶层最好。请资产阶层进入直播间应当是最合算的。所以中国的电视台不只开设

了财经频道，而开设了不少财富栏目，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也是搞得轰轰烈烈，那道理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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